
2017年7月10日-2017年7月14日发行监管部

发出的再融资反馈意见

2017年7月10日-2017年7月14日，发行监管部共发出2家再融资申请的反馈意见，具体如下：

亚玛顿

1.申请人本次拟募集资金9.56亿元，用于两个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及双玻组件项目。针对本次融资：

（1）请申请人提供本次募投项目构成明细，并说明非资本性支出的主要内容及合理性。

（2）请申请人详细说明“农业光伏”及“农光互补光伏”的主要含义，说明本次募投光伏项目与农业的关系、运营模式及盈利模式，请说明本次募投光伏电站项目发电是否具有明确的客户，未来发电上网是否存在障碍。

（3）请申请人说明最近一年一期，已建成光伏电站项目的运营情况，包括建成后是否按时并网发电，是否存在“弃光”、“限电”的情况。

（4）请结合光伏上网电价的变动情况、未来变化趋势及募投所在地光照情况，测算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效益预测的谨慎性。

（5）请申请人说明“智能化超薄双玻组件”的技术特性、应用方向，请说明该产品与申请人主营业务的关系，并请说明该产品的市场拓展及客户情况。

请保荐机构核查。

2.最近三年一期，申请人电力销售的毛利率分别为-13.07%、33.24%、53.13%以及58.57%，请申请人说明毛利率持续增加的原因。请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说明最近一年毛利率较高的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核查。

3.请申请人说明截止最近一期末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情况，包括金额、资金来源、持有期限、持有目的及未来处置计划。

请保荐机构核查。

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两个光伏项目均使用农村土地。请申请人说明:项目用地的具体情况，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当地有关规定及按规定履行了程序；配套建筑物建设用地审批、建筑物建设有关证件的办理情况。

请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及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2项的规定。

5.请申请人按照《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的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即期回报被摊薄的，填补回报措施与承诺的内容应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请保荐机构对申请人落实上述规定的情况发表核查意见。

6.请申请人公开披露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同时请保荐机构就相应事项及整改措施进行核查，并就整改效果发表核查意见。

7.《尽职调查报告》中有关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的内容欠缺结论，请补充。

8.请律师中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的行政处罚情况。
安控科技

    1.申请人本次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2.2亿元，全部用于东望智能70%股权收购项目。本次收购以2017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东望智能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5.34亿元，评估增值率714.81%，经协商后7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3.74亿元。 请在募集说明书中披露以下内容：
请申请人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披露东望智能的主营业务内容、业务模式及盈利模式。请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说明东望智能的核心竞争力情况。请补充说明东望智能主营业务与申请人智慧产业业务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申请人本次收购东望智能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提供本次评估主要参数情况表，并请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说明东望智能本次评估增值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请提供东望智能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并简要分析主要科目的变化情况。请申请人将东望智能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以及本次收购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含评估说明书）全文公开披露。

2017年2月，东望智能各股东向公司增资0.25亿元。请说明对东望智能进行增资的原因及合理性，增资作价的依据及合理性。请说明截至反馈意见回复日，上述增资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请评估机构补充说明上述增资对东望智能本次评估价值的影响，包括增资前后评估增值率的差异情况。

请保荐机构核查东望智能最近三年及一期前十大销售客户情况，前十大销售客户与东望智能及申请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收购后，申请人将持有东望智能70%股权，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对剩余30%股权是否有后续收购计划或安排。

请说明东望智能所处行业的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情况，及其对东望智能主营业务及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

请律师核查披露本次募集资金拟收购资产的出售方，以及出售方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相关情况，核查说明其是否与发行人及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同时，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说明本次拟收购资产控股股东的最终权益享有人近三年的重大变化情况，以及重大变化相关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报告期内，申请人商誉余额分别为0.03亿元、2.77亿元、4.40亿元、4.40亿元，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申请人收购较多。请申请人在募集说明书中补充披露申请人报告期内的收购情况，已收购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情况、经营情况以及主要财务数据。请补充披露商誉的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会计师、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3.申请人实际控制人对其所持有的股份进行高比例质押，请申请人补充披露前述质押所对应的债务情况，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就前述高比例质押是否可能导致申请人控制权变更发表核查意见。

    4.请申请人于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中充分提示以下风险：未来在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款时，转股价格是否向下修正以及修正幅度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5.报告期内，申请人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3.13亿元、4.71亿元、7.05亿元、5.91亿元。请补充说明应收账款余额持续增长的原因，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6.请申请人公开披露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同时请保荐机构就相应事项及整改措施进行核查，并就整改效果发表核查意见。


